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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

日前，广西南宁电视台记者在
采访时，遭到两名不明身份男子的
攻击。其中，一名男子在扇了记者
一巴掌后，叫嚣“记者是下贱的工
作”，并抢走记者的手机当场摔坏。
目前，该男子已被刑拘。

事件的缘起不过鸡毛蒜皮：广
图大厦三楼出现外墙瓷砖脱落，砸
到楼下一酒店的招牌，瓷砖散落到
人行道上，影响通行。这个新闻的
影响范围不超过一条街道，但那句

“记者是下贱的工作”让这件事有了
全国级别的影响。

平心而论，就这件事对当事男

子大加挞伐，未必是有价值的讨
论。毕竟在情急之下、口角之中，任
何狠话都不足为奇。只不过这句

“记者是下贱的工作”，实在是切中
了某种社会情绪，很容易就被挑出，
形成不小的舆论声浪。

近些年来，记者被打、被阻拦的
事例实在不少。从地方媒体到中央
媒体，都有此类新闻；恶劣对待记者
的，从工作人员、临时工到“身份不
明的男子”，千奇百怪。潜移默化，
对待媒体的拳头也就在同类新闻的

“感召”下硬起来了。终于一声“记
者是下贱的工作”的怒吼，喊出了多
少人的心声。有多少人觉得：“看，
我打得没错。”

但同时，还有一些人，他们或许
已然心寒，听到这句话，不过是再经
历一次透心凉而已。

就目前的情况看，记者群体真
要说“下贱”，当然有失偏颇。记者
也不必像有的职业群体那样，惯于
将自己崇高化、神圣化，对本行业的
内部问题视而不见。这个群体里的
人也并不是个个有理想。有的，或
许在面对别人拳头的时候退缩了；
有的，或许在面对不忍直视的工资
单时转行了。甚至在这个群体里，
不光彩的一面确实存在：有编造假
新闻的，有敲诈勒索的，有收受贿赂
的……

这就是现状，这个行业并不是

纤尘不染，这里面的人并不是个个
千锤百炼。然而，“当你把所有的错
误都关在门外，真理也就关在门外
了。”把个别事例当作否定群体的论
据，对一个群体充满恨意，乃至这个
群体被否定。那么，可能也就不会
看到还有记者冲在种种危险的前
线，顶着巨大压力平反冤假错案，在
饱受老拳之后依然捡起手机默默记
录，为一个看似鸡毛蒜皮却又关乎
衣食冷暖的事情跑断双腿……

任何行业都需要规范，记者也
不例外。新闻工作终究是追求真相
的，它有着社会层面的意义。如何
对待记者，其实也是如何对待真相、
如何接纳评价的态度问题。借个例

将记者群体污名化，在某种程度上，
或许也可以达到抹杀真相与正义的
效果。

当对记者的拳头越来越硬，拳
脚相加成为常态，或许在某一天，真
的能够倒逼记者成为“高尚的工
作”。因为从事这个工作，需要面对
刀锯在前、鼎镬在后的工作环境，需
要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思想
觉悟，需要身板好扛揍、腿脚快能溜
的身体素质。

如果记者行业的从业门槛，高
到非“高尚”难以胜任的地步，可以
想见，记者群体规模必然大幅缩
水。那么，与之共同缩水的会是什
么呢？

记者群体并非纤尘不染，但以此污名化记者得不偿失

矫枉过正

@二八-佳人：矫枉过正了
吧？烧烤店卖花生和豆子咋整？

@hety0705：人家辛苦一个月
才挣100多块钱，你一下就罚一万
块，真会欺负人啊！比这个店黑
的多了去了，小区里小摊位全没
执照，也不干净，又能怎样呢？

@琳娜小仙女 yo：这个罚款
太扯淡了，火锅店卖凉菜属于公
序良俗吧？难道火锅店卖矿泉水

也违法？

超出经营范围确属违规

@湮灭的光子：矿泉水和凉
菜是两码事。矿泉水那叫预包装
食品。回去读读食品安全法吧！

@孙朋：好多人不理解为什
么罚。凉菜非常容易产生病菌，
所以相关机构制作凉菜需要专
人、专室、专用工具等，意思就是
凉菜制作需要和热菜做到完全隔
离，很多餐厅做不到。做不到就

别卖，卖了被抓就认罚。
@草木飞鸟：超出经营范围

确实属于违规，后续申请补充经
营范围就可以了。很多品类都需
要经营资质。

@我是_西瓜酱：按规章办
事，没毛病。有些人用有限的认
知去解析一个事件，得到的结果
往往是片面或错误的。

明明就是正常监管

@佛灯燃情：有些人真难伺

候，依法执行也不行，不依法执行
也不行。检查力度大了你们喊，
不检查你们也喊。

@乔氏族长：到时候凉菜吃
出事情来了，又要骂监管吗？

@文刀公子123：不能因为赚
钱少就忽视它的违法性。

@爱胶片的王某人：执法没
有问题，食品安全不容小视。只
是尺度一下就这么硬，确实容易
引起社会舆论。

（以上言论来自新浪微博）

卖凉菜“违法”所得139元竟被罚1万元

合规执法为何引起舆论争议？

记者行业并不是纤尘不染，这里面的人并不是个个千锤百炼。然而，“当你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真理也就关在门外了。”借个例将这个群体污名化，在
某种程度上，或许也可以达到抹杀真相与正义的效果。

□与归

王爱华估计怎么也想不到，八
年前，她因一句“买房就是爱国”火
了；八年后，她会因违纪被查再次走
进舆论场。据安徽纪检监察网消
息，7月24日，安徽省合肥巢湖经济
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王爱华涉嫌严重
违纪，目前正在接受组织审查。

作为一名被审查的副厅级干
部，王爱华可能很不起眼。但她的
落马，难免牵起一件“网红”旧事
——2009 年 1 月 12 日，合肥电视台

《都市直播车》栏目给滨湖新区的房
产商做了一次直播广告，而到场嘉
宾就包括时任合肥市规划局局长的
王爱华。

有人估计要纳闷了，电视台给
房产商做广告，规划局局长去做嘉
宾，这合适吗？但这还不是爆点，王
爱华不仅做了嘉宾，还做得相当“合
格”。在节目中，她极力推销楼盘，
临近结束时，她甚至还喊出了“买房
就是爱国”的口号。由此，王爱华在
网上引起几乎一边倒的批评，也赢
得了“王爱国”的绰号。

其实，“买房就是爱国”的口号，
并非王爱华首创，而是当时比较流
行的一句话。2008年末，针对当时
的楼市形势，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赵
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目前
情况下应该意识到，买房就是爱国”

“房地产市场不能崩盘，政府应该给
予购房者更多的补贴甚至奖励”。

可虽是“引用”，在推销楼盘的
语境下，以合肥市规划局局长的身
份公开喊出来，还是令人大跌眼镜。

为了推销楼盘喊出“买房就是
爱国”，折射出了深层次的问题，即
某些官员心里装着的只是政绩，而
非广大民众的切身考虑。我相信，
王爱华不是不知道“爱国”的真正
含义，也不会不知道买房对于一些
普通民众意味着“终身大事”，而是
站错了立场。规划局局长为房产
商站台，谁来为“买不起”的民众代
言？

每一个落马官员，都曾说过正
义 凛 然 的 话 ，王 爱 华 也 不 例 外 。
2015 年 7 月 8 日，王爱华在接受当
地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三严三实’
的实质是忠诚、干净和担当。”如今
面对“严重违纪”，曾经的表态能榨
出多少水分，让我们拭目以待。

时至今日，我们不妨也送王爱
华一句话：廉洁奉公、尽职尽责，才
是爱国。

高喊“买房就是爱国”
违纪时“爱国”去哪了

每一个落马官员，都曾说
过正义凛然的话，王爱华也不
例外。

日前，广州一火锅店因卖凉菜被判违法。据悉，该火锅店在其《食品经营许可证》备注项目不包含凉菜加工销售的情况下，生产销售
酸辣蕨根粉等凉拌菜。黄埔区食药监局认定其违反了食品安全条例，处没收违法所得139元，罚款1万元。

□雨来

火锅店卖凉菜遭罚1万元，的
确超出很多人的认知范围。有人
不理解，饭店不让卖凉菜？

事实上，很多饭店大堂都挂
有经营许可证，超出其经营范围，
还真的不能生产不能销售。显
然，被罚款的火锅店就未被许可
制售凉菜。

明白了这个理，好多人还是
转不过来弯：一下就罚 1万元，也

太狠了吧？
另一拨吃瓜群众看不下去

了：执法不严，你骂；严了，你还
骂。你想咋样？

其实，事情之所以引起争论，
恰恰是因为执法部门平时习惯性
地执法不严所致，导致相关法律
法规未能深入人心，以至于公众
不能平静接受这样的极端案例。

摆摊打气球，被判刑 3 年半。
掏鸟卖鸟，被判 10 年半。自家的
鹦鹉不想养了，卖两只，判刑5年。

近年来发生的诸多案例，均
刷新了人们的认知。然而，这些
案件又的确有法可依。那就很尴
尬了，为什么会引起舆论异议？

我国施行成文法，并非判例
国家。这就需要执法部门大力宣
传法律条文，以深入人心，而且尽
量不漏过每一个违规违法行为，
做到一视同仁，不能突然出来个
极端判例，以牺牲个人的方式形
成事实上的普法。

我所说的习惯性执法不严，

不是对个案的打击力度不够，而
是对所有违法现象不能一视同
仁。执法部门不能刻意彰显法律
的强度，而有意无意忽略法律覆
盖的广度。

成文法之下，普法须走在执
法之前。一边宣传，一边通过执
法形成柔性判例，让公众了解法
律，让判例在人们心中平稳过
渡。人们逐渐接受了法律的上限
规定，才会接受严格判例，舆论才
不至于总是异议。

舆论争议来自执法不严

宣称“包治百病”“补脑
降糖”、以“名医”讲座等形
式虚假宣传，以高于产品本
身价值几十倍的价格违法
销售保健食品……针对夸
大宣传、违规营销、违法添
加这三类保健食品行业的
突出问题，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总局等部门将按照
源头严防、过程严管、风险
严控的要求，重拳予以打
击。 新华社发

重拳
打击


